
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金融机构用户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和各地市分平台（以下简称“对接平台”)金融机构用户的管理，规范金融机构用户行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运行管理办法》等对接平台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指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及各地市中心支行。

本办法所称对接平台用户是指申请开通对接平台使用权限的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用户，其享有使用对接平台提供的相关服务的权利，并履行对接平台运行管理规定的义务。

第三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不对借贷当事人的融资申请、审批、发放等过程的实际行为以及融资业务的谈判、合作和融资协议签订执行情况及其他相关活动负责。

第二章  用户创建与变更
第四条  金融机构通过对接平台内网申请开通用户，无需在互联网上注册，用户类型分为管理员用户及操作员用户。

第五条 金融机构最高权限用户为管理员用户，其开立按属地原则，填写《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金融机构管理员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见附件），向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进行申请。

各金融机构操作员用户由管理员用户创建，严禁设置公共用户，为操作员用户分配权限时，应遵循权限最小化原则按职责需求设置相应权限，不得随意赋权；各级用户不得互相兼职。
第六条  所有对接平台用户实行实名登记制，须在平台登记用户人员姓名和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

第七条  管理员用户工作人员发生变更，应提前3个工作日向所在地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提交《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金融机构管理员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

第三章 用户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对接平台用户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对接平台互联网受理或拒绝企业的信贷申请；

（二）上传并维护本机构的信贷产品和信贷政策；

（三）可在获得企业授权后，查询企业相关信息；

（四）对对接平台建设工作提出建议；

（五）与企业注册用户及其他用户进行互动交流；

（六）对接平台提供的其他服务。

 第九条 对接平台用户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用户要密切关注对接平台的运行情况和其他用户发布信息的合法合规性，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确保对接平台的安全运行；
（二）金融机构用户上传的所有信贷产品、政策等信息、录入的业务进度、授信合同信息及其他反馈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三）对企业发送至指定金融机构的信贷申请，被指定金融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对已受理的信贷申请业务，金融机构须在一个月内完成线下对接,完成审批流程或签订授信合同后，金融机构用户应于5个工作日内在对接平台填写审批或授信情况；

（四）金融机构用户应对新注册登记的企业用户履行线下审核义务，负责审核用户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根据实际审核结果，在平台相应完成认证操作；
在业务对接、办理和管理过程中，如发现企业用户信息有变更，或与原注册认证信息不符的，应提示该企业用户于10个工作日内在平台更正信息，并跟进落实；

（五）金融机构用户查询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报告或企业信用评估报告，必须事先通过平台获得被查询企业的授权；
（六）对接平台用户及其他相关信息使用者必须为其在工作中知悉的信息保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如发现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有影响的重大信息，除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外，应立即向平台管理机构反馈；

（七） 管理员用户应当加强对操作员用户的日常管理。操作员用户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或调整职责，应于3个工作日内在平台上予以停用或变更。
（八）在信贷业务办理和管理过程中，始终做到诚实守信；
（九）向对接平台建设工作提出建议；

（十）接受和配合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的监督和检查；

（十一）积极配合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开展的系统升级、功能测试等相关工作；

（十二）自觉维护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的合法权益和声誉，遵守对接平台服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
第四章  用户服务 
第十条 对接平台为金融机构用户与企业提供业务撮合和沟通媒介，业务双方应本着诚信、自主、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业务磋商与合作。
第十一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定期维护平台资讯，为其它对接平台用户提供包括重要通知、扶持政策、金融知识等相关资讯服务。
第十二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为其它对接平台用户提供业务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用户可参加其举办的各类业务学习、培训、金融知识讲座等活动。

第五章  管理措施
第十三条 金融机构用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有权通过对接平台或其他方式作出提示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运行管理办法》及其它法律、法规、规章、管理规定；

（二）对新注册登记的企业用户未认真履行线下审核义务，对存在注册信息虚假、无效、不合法等情况的企业实施认证；在业务对接、办理或管理过程中，发现企业信息有变更或与原注册信息不符后，未立即提示该企业在平台更正信息并跟进落实；

（三）对上传的信贷产品、政策等信息存在虚假宣传问题，反馈信息弄虚作假；

（四）越权查询、非法使用或泄露信息主体信息；

（五）发现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等有影响的重大信息，未立即向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反馈；

（六）在信贷业务办理或管理过程中不诚实守信；

（七）不接受或不配合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八）违反对接平台管理要求、用户义务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十三条所指提示和处理的形式包含但不限于：

（一）暂停用户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权限； 

（二）取消用户资格；

（三）暂停机构接入。

本条所列形式可以分别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改本管理办法，并在对接平台上公布修改后的规定。若因此对其他用户或第三方有影响的，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不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金融机构融资业务管理员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

附件
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金融机构融资业务管理员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名   称
	中文名称
	

	
	支付行号
	

	业务管理员（A）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操作类型
	  □开设用户   □撤销用户  □重置密码

	业务管理员（B）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操作类型
	  □开设用户   □撤销用户  □重置密码

	网络设置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申请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请使用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开立(变更）金融机构融资对接业务管理员用户，执行对接平台管理的相关规定，接受对接平台管理机构的管理。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人民银行填写

	审批结果
	     □ 同意申请             □  退回申请

	业务管理员（A）
	用户名与初始密码
	

	业务管理员（B）
	用户名与初始密码
	

	负责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操作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开立管理员用户后一份由申请机构留存，一份由人民银行留存。


